
 
 

附表、原住民族傳統姓名文化慣俗參考表 

民族別 名制類型 基本架構 命名傳統 應行注意事項 

泰雅族 親子聯名制

親名後聯型 

個人名+親

名 

個人名：襲

名制、創名

制 

 

賽德克族 親子聯名制

親名後聯型 

個人名+親

名 

個人名：襲

名制、創名

制 

常見之個人

名襲名：長

男襲祖父之

名，長女襲

祖母之名。 

太魯閣族 親子聯名制

親名後聯型 

個人名+親

名 

個人名：襲

名制、創名

制 

 

噶瑪蘭族 親子聯名制

親名後聯型 

個人名+親

名 

個人名：襲

名制、創名

制 

 

撒奇萊雅族 親子聯名制

親名後聯型 

個人名+親

名 

個人名：襲

名制、創名

制 

 

阿美族 親子聯名制

親名後聯型 

個人名+親

名 

個人名：襲

名制、創名

制 

氏族名：襲

名制 

有氏族名制

者大抵分布

在海岸、臺

東縣臺東市

馬蘭，以及

屏東縣恆春

鎮。 

親子聯名姓

名制姓後聯

型 

個人名+親

名+氏族名 

賽夏族 親子聯名姓

名制姓後聯

型 

個人名+親

名+氏族名 

個人名：襲

名制、創名

制 

氏族名：襲

名制 

賽夏族為父

系社會，常

見之個人名

襲名係襲父

之名或男性

長輩之名。 

排灣族 非永續性家

名制 

個人名+家

屋名 

個人名：襲

名制 

家屋名：襲

名制、創名

1.個人名表

徵部落身

分地位階

級，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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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 不可僭

越。 
2.常見之個

人 名 襲
名：長嗣
若 為 男
性，襲祖
父之名，
若 為 女
性，襲外
祖 母 之
名。 

魯凱族 非永續性家

名制 

個人名+家

屋名 

襲名制、創

名制 

個人名表徵

部落身分地

位階級，原

則不可僭

越。 

卑南族 非永續性家

名制 

個人名+家

屋名 

個人名：襲

名制、創名

制 

家屋名：襲

名制 

 

布農族 個人姓名制

姓後列型 

個人名+氏

族名 

個人名：襲

名制、創名

制 

氏族名：襲

名制 

常見之個人

名襲名：長

男襲祖父

名，長女襲

祖母名。 

邵族 個人姓名制

姓後列型 

個人名+氏

族名 

個人名：襲

名制、創名

制 

氏族名：襲

名制 

 

鄒族 個人姓名制

姓後列型 

個人名+氏

族名 

襲名制 常見之個人

名襲名：從

父系氏族之

名且避免與

兄姊取用相

同名字。 

卡那卡那富 個人姓名制 個人名+氏 襲名制 常見之個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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族 姓後列型 族名 名襲名：長

嗣襲祖父或

祖母之名。 

拉阿魯哇族 個人姓名制

姓後列型 

個人名+氏

族名 

襲名制  

雅美族 從名制親從

子名型 

稱謂+長嗣

名 

 長子(女)出

生後，直系

血親須改為

長子(女)名

並變更稱

謂。 

註：本附表僅列各族常見傳統姓名文化慣俗，用詞說明如下： 

一、個人名：指當事人之父、母、直系血親、耆老或長輩賦予之名字。 

二、親名：指當事人之父、母或親屬之傳統姓名個人名。 

三、氏族名：承襲家族世代傳遞之名字。 

四、家屋名：代表個人在部落或社會之身分及地位標記，以家的名字作

為人際關係識別之名稱。 

五、稱謂：當事人未生育子女前之冠名，或直系血親尊親屬相對於當事

人之輩分稱呼。 

六、名制：指原住民族依文化慣俗取用傳統姓名之命名架構。 

(一)親子聯名制親名後聯型：指以「個人名+親名」構成傳統姓名。

例如泰雅族傳統姓名「米路･哈勇 Miru Hayung」，其中 Hayung

係親名。 

(二)親子聯名姓名制姓後聯型：指以「個人名+親名+氏族名」構成

傳統姓名。例如阿美族傳統姓名「阿洛･卡力亭･巴奇辣 Ado’ 

Kaliting Pacidal」，其中 Kaliting係親名；Pacidal係氏族

名。 

(三)非永續性家名制：指以「個人名+家屋名」構成傳統姓名。於嬰

孩之個人名後，加上其出生之家屋名。例如排灣族傳統姓名「撒

可努･亞榮隆 Sakinu Yalonglong」，其中 Yalonglong 係家屋

名，僅長嗣可繼承本家家屋名，至兄弟姊妹離開本家另立一家

行政院公報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第   卷　第   期　　        　　內政篇行政院公報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第031卷　第063期　　20250409　　內政篇



 
 

時，則另取用家屋名。 

(四)個人姓名制姓後列型：指以「個人名+氏族名」構成傳統姓名。

例如布農族傳統姓名「拓跋斯･塔瑪匹瑪 Tulbus Tamapima」，

其中 Tamapima係氏族名。 

(五)從名制親從子名型：指以「稱謂+長嗣名」構成傳統姓名，即家

中長子女出生後，直系血親之傳統姓名冠以相對於長子女之稱

謂。例如雅美族取用初始傳統姓名為「Si Alilin」，嗣後「Si 

Alilin」結婚生下長子，並為長子取名為 Rapongan，則「Si 

Alilin」應從子名。若「Si Alilin」係父親，其傳統姓名改名

為「Syaman Rapongan」(Syaman係稱謂，即「父親」），意涵為

Rapongan 之父親；若「Si Alilin」係母親，其傳統姓名改名

為「Synan Rapongan」（Synan 係稱謂，即「母親」），意涵為

Rapongan 之母親；祖父、祖母之傳統姓名改名為「Syapen 

Rapongan」（Syapen 係稱謂，即「祖父母」），意涵為 Rapongan

之祖父母；曾祖父母之傳統姓名均改名為「Syapen Kotan」。 

(六)襲名制：承襲親屬名字為自己名字，例如氏族名、個人名等。 

(七)創名制：取用未為親屬使用過的名字，例如家屋名、個人名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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